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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21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英农业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66 

 

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拟对控股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

 

一、增资概况 

1、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富

嘉股份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富嘉股份”）双方协商一致同

意向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华英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烟台华

英租赁公司”）增资6076万美元，其中公司出资4557万美元，富嘉股

份出资1519万美元。增资后的烟台华英租赁公司注册资本由5000万美

元增加至11076万美元。 

2、2017年9月1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9票赞成、0

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拟对控股子公司

进行增资的议案》。根据《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重大经营

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》相关规定，本次拟对外投资事项属董事会审批

权限范围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本次拟进行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1、出资方式： 

增资扩股后烟台华英租赁公司股份结构将变为：公司货币出资

8307万美元，占注册资本的75%；富嘉股份货币出资2769万美元，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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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的25%。 

2、烟台华英融资租赁公司基本情况 

名称：烟台华英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

注册资金：5000 万美元 

法定代表人：汪开江 

公司住所：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封路 3 号 

公司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(台港澳与境内合资) 

经营范围：融资租赁业务；租赁业务；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产；

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；租赁交易咨询和相关担保；商品经济信

息咨询；与以上经营范围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；股权投资，股权投资

管理；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。（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，不得从事吸

收存款、融资担保、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三、增资标的公司可行性、必要性说明 

烟台华英租赁公司自成立以来，经过其业务部门的积极拓展，现

已累积了丰富的优质项目资源。但因注册资本在同行业中属于偏下水

平，银行授信及其他渠道融资等方面受到公司注册资本的限制。且增

资后，烟台华英租赁公司能充分享受《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

于全区促进金融业发展若干扶持政策》（烟开【2016】34 号）文件规

定的相关扶持政策。因此，为了促进项目尽快落地，提高烟台华英融

资租赁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，有必要对其增加投资。 

四、此次拟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此次对烟台华英租赁公司进行增资主要目的是遵循公司战略发

展规划，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。对烟台华英租赁

公司进行增资有利于其业务的拓展，能使其更好地抓住行业发展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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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，为其本身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。 

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，不会对公司财务和经营状

况产生影响。 

五、其他 

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，并由公司相关部门办

理工商信息变更等事宜。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持续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 

备查文件 

1、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 

 

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

 




